
外观设计

注册的共同体外观设计

在知识产权领域，产品的“外观设计”一般指它的形状或施加在其上的装饰，尽
管确切的定义因不同的保护类型而异。本质上，产品的外观设计涉及其外观而
非产品结构或运作的技术原理。

保护外观设计的方式有若干种，本信息页主要介绍如何在欧洲联盟注册您的外
观设计。还有另外两份关于外观设计的信息页：一份是关于在英国注册，另一
份是关于未经注册的自动设计保护。

一项外观设计可以是一件产品的整体
或部分（包括其内部）的设计，可以
源自该产品的线条、轮廓、色彩、形
状、质地、材料或装饰。

该产品甚至可以是一个图形符号，比
如一个计算机图标或印刷字体。

作为一份注册申请主题的外观设计必
须符合两个标准。它必须：

• 新颖；以及

• 具有个性特征。

上述两个标准均将参照在该申请的有
效申请日之前已使公众可获知的各个
外观设计来进行判断。

通过公布、使用或其它任何方式可使
外观设计成为可获知的。

一份注册的共同体外观设计赋予一项“垄断”权，
即阻止其他任何人使用该注册的外观设计的权
利，不论他们是否对其进行了抄袭。

一份注册的共同体外观设计赋予其所有人在欧洲
联盟制造、使用、销售、进口和出口任何该外观
设计产品的排他性权利，如果该外观设计是一种
形状，则产品体现该设计，如果该外观设计是装
饰，则产品带有该设计。

这些权利延伸到对于知情用户并不造成实质上不
同印象的哪些类似的外观设计。

对于未经该所有人许可在EU内行使了所有人的排
他性的任何权利的任何第三方，该所有人可以对
他们提起诉讼，即使他们所使用的设计是其独立
创作而非抄袭。

什么是注册的共同体外观设计？

为获得一项注册的共同体外观设计，需要向共同
体外观设计局（位于西班牙的阿里坎特）提交一
份正式申请。

我如何获得一项注册的
共同体外观设计？

通过注册可受到哪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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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授权，注册持续25年，但这必须（通过缴纳
费用）进行五年一次的续展。

注册期间

提交一份欧洲联盟外观设计可产生一个“优先权
日”，如果该EU外观设计申请是该外观设计的第
一次提交，可在EU申请日起六个月内要求该优先
权，以此支持在其它地方提交的相应的外观设计
申请。

海外注册

一份外观设计要具备新颖性，它与在
先外观设计的区别必须要超过非实质
性的细节。

新颖性

一份外观设计要具备个性特征，它必
须对知情用户产生与在先外观设计不
同的整体印象。在许多情况下，该知
情用户可能就是该产品的最终用户。

在设计人享有较少设计自由的领域
中，可注册的外观设计与在先外观设
计之间的差异可能不会像设计人享有
完全设计自由时那样大。这一点也反
映在由注册产生的侵犯设计的权利之
中。

个性特征

复合产品被定义为产品的组成包括两个或两个以
上可替换的构成零件，它们可以允许该产品被拆
开和重新组装。

只有构成零件在复合产品的普通使用期间可以看
得见时，此类产品的构成零件的外观设计才能够
进行注册。

此外，通过使用一个构成零件维修一件复合产品
使其恢复原始外观并不侵犯为该构成零件的设计
而注册的外观设计权。

这旨在继续允许比如“非真正”汽车零件的制造和
销售，即使此类零件是注册的。

复合产品和备用零件

一份外观设计注册不保护仅由产品技术功能决定
的设计特征，也不保护那些为使该产品连接到、
或放置在另一产品之中、之外或之上，从而使两
件产品均可以实现其功能而必需的特征。

然而，其目的是允许模块产品进行组装的一份外
观设计也有可能进行注册。

不允许注册包含受保护标记的外观设计，包括例
如奥林匹克标志、皇家徽章和国旗。

被排除的特征和设计

以上要求的另一个例外是：在有效申
请日之前不能在欧洲经济区（EEA）
的有关商业领域为人所知的在先披露
不予考虑。

安全条款

以上要求的一个重要例外是：在申请
日之前的12个月内，由一项外观设计
的设计人所进行的在先披露、或者由
该设计人做出披露的后果不能用于决
定新颖性或个性特征。

然而，这种披露可以防止该外观设计
在单独国家的进一步注册，尤其是在
欧洲联盟以外的国家，因为世界上许
多国家不允许这样的宽限期，或只允
许一个较短的期间。

该规定不排除在此期间内独立于该设
计人所做出的披露，因此可能的话，
申请应当在外观设计被披露之前提
交。

宽限期



可以提交含有一个以上外观设计的申
请，只要有意应用这些外观设计的所
有物品均属于洛迦诺外观设计分类的
同一类别，而洛迦诺分类有着合理地
较宽的标题。

与单一申请相比，提交此类多项申请
的好处在于降低费用。

多项申请中的每项外观设计均是一份
单独的财产，因而可以单独地进行许
可和转让。

多项申请

申请只进行形式理由的审查，并且不
进行在先外观设计的检索。

一旦审查完成，该外观设计被予以注
册并公布（取决于延迟与否：参见上
文）。这通常需要三到六个月时间。

审查

条例允许外观设计注册之后提出一份
宣告无效申请，条件是基于一项在先
权利指控其缺乏新颖性或个性特征。
该申请必须由这个在先权利的持有人
提出。

无效

我们能够代表您处理提交一份外观设计申请并获
得注册的所有事项。

申请程序

共同体外观设计通常一注册就予以公布，但该公
布可以自申请日或所要求的优先权日起最多延迟
30个月。其结果是这件申请和外观设计并未对外
公开，尽管在通常公布的地方会提到公布已延
迟。该延迟要求对申请缴纳一项费用，并在外观
设计公布前缴纳公布费。因此，该费用最迟可在
申请日（或优先权日）起的30个月结束前的三个
月缴纳。

在延迟公布期间，不能针对第三方行使注册权，
除非已将该注册已通知到他们。

延迟公布

为使我们能够准备提交申请的文件，我们需要能
显示该外观设计所有特征的图片或照片。作为替
代办法，如果有样品或模型，我们可以从中准备
图片或照片。对于一个三维设计可以提交的视图
数目是七个。

我们还需要知道：
• 申请人的完整名称、地址和国籍（这可以是

个人或公司）；以及

• 有意应用该外观设计的物品的说明或通用名
称（如果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话）；

• 你希望要求优先权的任何申请的完整详情。

也可以包括提及设计人或设计人们，或者说他们
已放弃被提及姓名的权利，但这不是强制性的。

我们可以选择性地在申请书中加入该外观设计的
一个简要说明。

提交申请时必须缴纳注册费和公布费，和/或延迟
公布费（参见下文）。

若要求优先权，则须在申请的三个月内提交最早
申请的证明文本，或在由官方随后设定的另一个
期间之内。

提交一份申请



可以用一个两维设计的样品而非传统
的图样来提交一份注册的共同体外观
设计申请。

如果该设计是个重复的图案，则必须
将重复的整个图案显示在该样品上。

这种方法一般用于布料或墙纸的外观
设计中。

该样品大小不得超过26.2厘米×17厘
米，重量不得超过50克或厚度不得超
过3毫米。

对于每项外观设计，我们需要提交五
份样品。

样品

只有在请求了延迟公布时才可能用样品来代替图
样。通过要求延迟公布，该外观设计在注册时并
不予以公布，而且公布可以最多延迟至申请日或
优先权日起的30个月。

为使该外观设计被公布，必须至少在公布日的三
个月前提交该外观设计的一个标准图样（如一张
照片），并且缴纳公布费，如果申请时未缴纳公
布费的话。

具有样品的申请的延迟公布

提交一份单一外观设计申请、无优先权要求、亦
无延迟公布请求，费用一般约为500至600英镑外
加增值税。若希望延迟公布，申请费用约为430
至530英镑外加增值税，公布费用约为180至220
英镑外加增值税。

含有五项外观设计的一份申请，如果每项外观设
计均要求一个优先权，但不要求延迟公布，费用
大约为1300至1410英镑外加增值税。

一般费用

EU现有的成员国
（于2007年4月1日）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
荷兰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直布罗陀

一项注册的共同体外观设计自动在直布罗陀提供
外观设计保护，不要求在那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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